
三明学院关于组织申报2026年度第一批省科技计划和奖补项目的通知

有关单位：
根据《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关于组织申报2026年度第一批省科技计划和奖补项目的通知》（闽科资〔2025〕7号）（附件1），请相关单位认真组织研读2026年度第一批共17类省科技计划和奖补项目的申报指南，按照指南要求做好项目申报工作，鼓励产学研合作申报各类项目。
一、申报相关注意事项
（一）申报单位不得有到期未验收的省科技计划项目。各单位承担项目须在任务书到期日期之前通过省科技厅验收，请各单位自查并做好即将到期项目结题或延期申请工作。如在项目申报、推荐期间有逾期未验收项目，则所在单位项目在系统中无法提交申报、推荐。
（二）项目负责人不得有到期未验收的省科技计划项目。科技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当年度只能申请其中1个项目（事后立项事后补助项目除外）。在研项目负责人如需申请2026年度项目，须在项目申报截止时间前通过省科技厅验收。
（三）申报项目有合作单位的，应在附件中提交合作协议，协议内容一般包括：项目研究开发内容及分工、知识产权权属、经费筹措及资助经费分配等。以学校为推荐单位申报的项目，须在项目申报截止时间前完成合作协议签订，合作协议未完成签订的，在竞争性项目遴选中不予以优先考虑。
（四）系统填报中，以三明学院为推荐单位的申报项目，申报人推荐单位请务必选择“三明学院”，否则会导致学校无法推荐；申报代码务必按照指南准确填写，填错申报代码无法修改将导致申报失败。
（五）申请书中涉及验收结题各项指标（技术指标、成果指标、经济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等）注意要拟定在合理范围，立项后任务书中考核指标是由申请书中直接生成，不能修改，项目负责人需确保拟定的各项考核指标能够实现，以免影响项目结题。
（六）其他相关注意事项按省科技厅通知要求。除本次申报的17类项目外，后续省科技厅将陆续启动其他省级科技计划和奖补项目申报推荐工作，有关申报通知另行发布。
二、申报推荐数
各单位申报指标见附件2，教辅、行政人员需挂靠二级学院进行申报，学校组织遴选、择优推荐。
三、申报、推荐时间安排
（一）没有省科技项目管理系统账号的申请人，首先登录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信息系统注册专家用户（网址：http://xmgl.kjt.fujian.gov.cn），省科技厅审核通过后，再向所在二级学院科研秘书申请开通申报用户。每位申请人拥有专家用户、申报用户两个账户，项目申报、任务书填报、年度执行报告、验收结项需用申报用户登录，专家用户登录可修改个人信息及填写科技报告。
（二）2025年12月10日前，各学院积极动员组织项目申报，申报单位系统提交申报项目，有合作单位申报的项目应完成合作协议签订。二级学院系统导出申报材料，并推荐申报项目汇总表（附件3），报科技处（社科处）组织专家评审遴选。
（三）2025年12月24日前，申请人提交修改完善后的申请书至申报单位审核。
[bookmark: _GoBack]（四）2025年12月31日前，申报单位审核后定稿提交、学校完成系统推荐程序。
（五）由学校作为推荐单位推荐的项目，二级学院如未按时间节点完成相应流程，推荐名额可动态调整给其他学院。   
四、其他事项
科技厅项目管理系统使用可参阅相关下载中的“用户操作手册”，以及页面上的“常见问题”，在系统使用过程中，有任何系统异常或技术上的问题（包括单位注册、科技人员注册出现异常）都可联系技术支持部门：福建省海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91-87882011、0591-87862982。邮箱：reset@kjt.fujian.gov.cn。
五、联系人
科技处（社科处）自科项目管理科：李萍、雷慧

附件：
1.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关于组织申报2026年度第一批省科技计划和奖补项目的通知
2.2026年度第一批省科技计划和奖补项目申报推荐数
3.2026年度第一批省科技计划和奖补项目申报清单
4.福建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
                                 
三明学院科技处（社科处）
                                  2025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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